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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5号

	
行政处罚当事人基本情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昆玉市玉园镇裕隆母婴用品商行

	
	
	注册号
	92659009MA78RTDM6H

	
	单位
	名称
	/

	
	
	注册号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

	违法行为类型
	销售商品未明码标价

	行政处罚内容
	对当事人销售商品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750元。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6年1月21日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十四师市监处罚〔2026〕5号
当事人名称：昆玉市玉园镇裕隆母婴用品商行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9009MA78RTDM6H                  
经营场所：新疆昆玉市迎宾路天翔小区商业街17号                 
经营者：常朝洋                                       
2025年12月19日，我局收到兵团96359便民服务热线匿名举报一份，工单编号为DH20251218BT02437，举报称2025年12月18日，举报人在当事人店内发现所有商品都没有明码标价的问题。
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举报反映的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经核查，在当事人销售区发现旗帜牌旗帜帜萃较大婴儿配方奶粉2段（6-12月龄）、飞鹤牌咩咩加护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宜品牌欧士达婴儿配方羊奶粉1段（0-6月龄）等18种商品未明码标价。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12月23日立案调查。
由于当事人经营者常朝洋长期不在店内经营，故于2025年12月21日委托其员工侯小利全权配合调查，并出具授权委托书。
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门店内开展现场检查，同时制作现场笔录一份，检查过程中，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摄像记录。2025年12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被委托人侯小利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1份。调查过程中我局执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提取、拍摄、制作证据材料，并使用执法记录仪全程摄像记录。
经查，当事人门店注册日期为2020年6月13日，主要经营产品为婴幼儿服装、奶粉、儿童玩具等商品。
经查，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货架上，发现宜品牌欧士达婴儿配方羊奶粉1段（0-6月龄）、旗帜牌旗帜帜萃较大婴儿配方奶粉2段（6-12月龄）、飞鹤牌咩咩加护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2段（6-12月龄）、飞鹤牌咩咩加护婴儿配方羊奶粉1段（0-6月龄）、飞鹤牌小羊妙可婴儿配方羊奶粉1段（0-6月龄）、飞鹤牌星飞帆幼儿配方奶粉3段（12-36月龄）、飞鹤牌星飞帆卓钰婴儿配方奶粉1段（0-6月龄）、飞鹤牌星飞帆卓初较大婴儿配方奶粉2段（6-12月龄）、飞鹤牌星飞帆卓睿幼儿配方奶粉3段（12-36月龄）、飞鹤牌臻爱星萃幼儿配方奶粉3段（12-36月龄）、飞鹤牌蓓舒焕特殊医学用途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食品、金领冠牌珍护菁蕴婴儿配方奶粉1段（0-6月龄）、金领冠牌金领冠珍护幼儿配方奶粉3段（12-36月龄）、金领冠牌悠滋小羊舒享婴儿配方羊奶粉1段（0-6月龄）、金领冠牌金领冠塞纳孜幼儿配方奶粉3段（12-36月龄）、伊力牌榛高紫金装成长配方奶粉、佳贝艾特牌晶萃悦白婴儿配方羊奶粉1段（0-6月龄）、雀巢牌早启能恩特殊医学用途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食品，共18种293罐商品未明码标价。
经询问，被委托人侯小利称，2025年12月14日前均明码标价，2025年12月15日至17日因其生病请假未上班，门店新调来的员工迪丽努尔不了解店内情况，且对店内货品陈列摆放进行调换，未及时张贴价格标签。
经查，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2月11日销售飞鹤星飞帆卓钰1段（750克）1罐，单价259元，单号：NO.000200052512100004T，营业员：侯小利；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2月16日销售飞鹤星飞帆卓钰1段（750克）1罐，单价259元，单号：NO.000200052512600003，营业员：迪丽努尔。经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当事人门店在未明码标价期间，飞鹤星飞帆卓钰1段（750克）销售价格未发生变化。
经查，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2月9日销售佳贝艾特晶萃悦白800克2段1罐，单价358元，单号：NO.0002000525120900012，营业员：侯小利；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2月16日销售佳贝艾特晶萃悦白800克2段1罐，单价358元，单号：NO.000200052512600005，营业员：迪丽努尔。经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当事人门店在未明码标价期间，佳贝艾特晶萃悦白800克2段销售价格未发生变化。
经查，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1月13日销售飞鹤星飞帆卓睿3段750克6罐，单价250元，单号：NO:0002000525111300007,营业员：侯小利；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2月16日销售飞鹤星飞帆卓睿3段750克4罐，单价250元，单号：NO.000200052512600001，营业员：迪丽努尔。经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当事人门店在未明码标价期间，飞鹤星飞帆卓睿3段750克销售价格未发生变化。
经查，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2月6日销售飞鹤小羊妙可2段700克2罐，单价228元，单号：NO.0002000525120600008，营业员：侯小利；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2月16日销售飞鹤小羊妙可2段700克2罐，单价225元，单号：NO.0002000525121600011，营业员：迪丽努尔。经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当事人门店在未明码标价期间，飞鹤小羊妙可2段700克未出现溢价销售的情况。
经查，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2月14日销售悠滋小羊舒享700克1段6罐，单价255元，单号：NO.0002000525121400012，营业员：侯小利；当事人门店于2025年12月16日销售悠滋小羊舒享700克1段1罐，单价255元，单号：NO.0002000525121600013，营业员：迪丽努尔。经我局执法人员调查，当事人门店在未明码标价期间，悠滋小羊舒享700克1段销售价格未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当事人在2025年12月15日至18日期间，销售飞鹤星飞帆卓睿3段750克4罐，单价250元，合计1000元；飞鹤星飞帆卓钰一段750克1罐，单价259元；佳贝艾特晶萃悦白800克2段1罐，单价358元；飞鹤小羊妙可2段700克2罐，单价225元，合计450元；悠滋小羊舒享700克1段1罐，单价255元。上述5种9罐商品货值金额2322元（1000元+259元+358元+450元+255元），没有违法所得。
经查，2025年12月19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存在商品未明码标价问题，当事人随即启动整改工作。2025年12月22日，当事人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同日，执法人员再次赴现场核实，确认当事人已完成店内全部在售商品的明码标价工作。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2.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资质；
3.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经营者身份证（常朝洋）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者身份的事实；
4.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员工身份证（侯小利）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员工身份的事实；
5.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兵团96359便民服务热线匿名举报（工单编号：DH20251218BT024371）一份，证明案件来源的事实；
6.2025年12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被委托人侯小利具有配合本案调查处置资格的事实；
7.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现场检查拍摄照片5张，证明当事人销售商品未明码标价和我局执法人员执法检查情况的事实；
8.2025年12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制作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商品未明码标价的事实；
9.2025年12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提取当事人向我局提供《整改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整改的事实；
10.2025年12月2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被委托人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被委托人进行询问的事实；
11.2025年12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提取当事人门店销售佳贝艾特晶萃悦白800克2段、飞鹤星飞帆卓钰1段（750克）POS销售单等共5份，证明当事人未溢价销售商品的事实；
12.2025年12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截图当事人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1张，证明当事人未被行政处罚的事实。
以上证据材料均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均由当事人被委托人侯小利签字、盖章确认，符合法定形式。
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时均告知当事人被委托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被委托人未提出陈述、申辩。2026年1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十四师市监罚告〔2026〕3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经营旗帜牌旗帜帜萃较大婴儿配方奶粉2段（6-12月龄）、宜品牌欧士达婴儿配方羊奶粉1段（0-6月龄）等18种293罐奶粉未明码标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的规定，构成销售商品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经营者管理责任缺失，导致出现销售商品未明码标价的情形，存在过错。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经营者及其被委托人能够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交整改报告并承认错误，认错态度良好，对未明码标价的商品及时整改。本案虽是群众匿名举报，但不存在违法所得，违法行为轻微。当事人经营规模小，经营范围仅限于新疆昆玉市二二四团迎宾路商业街，风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小。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查询到当事人被行政处罚的相关信息，属于初次违法。
[bookmark: OLE_LINK1]综合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基于公平公正、行政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过罚相当、综合裁量、包容审慎的原则，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行政处罚：……（四）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领域 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第76条“从轻处罚情形——有下列一种情形的：……2.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后续监管及裁量幅度：责令改正；可并处0.1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销售商品未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处罚款750元。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处750元的罚款。
请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的缴款识别码到指定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十五日内依法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田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十四师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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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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